青岛第三十九中食堂食品安全责任制

为加强学校食品安全管理，有效控制学校食物中毒及其它食源性疾患的发生，保障师生员工身体健康，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学校校长为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第一责任人。学校把食品安全工作列入学校重要议事日程，定期召开会议，专题研究食品安全工作，建立健全各级管理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

二、总务处在分管领导的指导下，全面负责全校食堂食品安全管理工作。学校设立专职食品卫生监督管理人员（周瑞香），具体负责监督检查学校食品安全，以及相关政策、措施及制度的落实，履行监督检查的职能。

三、学校保安对食堂等易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的场所加强安全保卫工作，严禁非相关岗位人员进入食堂的食品加工操作间及食品原料存入间等，严防投毒事件的发生，确保学生用餐安全。

四、学校以多种形式对学生进行宣传教育，教育学生不买街头无照、无证商贩出售的食品，不食用来历不明的可疑食物，增强学生食品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五、学校食堂在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方可营业：校内食堂从业人员必须经过培训，体检合格后方能持证上岗。学校要定期对相关人员进行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知识的培训。

六、发生食物中毒或其他食源性疾患事件，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校领导及相关人员立即到现场进行指挥，组织抢救，防止事态扩大，并及时向相关职能部门和教育局报告，积极配合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处理。

七、对于食堂工作各级责任人员违反规定，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其各自职责，造成就餐者身体损害甚至生命危险的，按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八、对下列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追究其相关责任：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追究食堂负责人的责任：

 1.食堂发生严重食物中毒事故并造成人员伤亡；

 2.未建立食品安全负责制或未设立专职或兼职食品卫生管理人员；

 3.未建立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或管理制度不落实；

 4.食堂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而从事经营活动。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追究食堂负责人及监督员的责任：

 1.未按照学校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对食堂食品安全进行检查，或检查次数、纠正力度达不到要求而出现问题的；

 2.对食堂食品安全检查出的隐患整改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

 3.不主动配合相关职能及上级主管部门检查，有失职行为的；

 4.未及时传达上级主管部门的有关政策及工作要求，造成不良影响的；

 5.对员工未进行食品安全知识培训、考核的。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追究食堂管理人员的责任：

 1.不主动配合相关职能部门对食堂食品卫生安全进行管理与检查、自查的；

 2.在食堂食品安全管理过程中发现食堂有违反规定的行为而不予以及时纠正、制止的。

3.不及时传达上级有关食品安全政策和相关规定，造成工作出现失误的；

 4.食堂发生食品安全问题不及时上报上级主管领导的；

 5.食堂发生食品安全问题未采取措施，或措施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

 6.食堂发生食物中毒事故并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追究采购员的责任：

 1.不按卫生部门要求对供货方进行索证的：或采购无有效许可证的食物：

2.采购过期食品、三无食品、腐烂变质等不合格产品的。

(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追究食堂保管员的责任：

1.对食品验收不把关造成不良后果的；

2.对库存食物不检查造成积压或过期、变质的；

3.让食堂使用过期、变质的不合格食品的。

(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追究食堂厨师、服务员的责任：

1.使用、加工、出售腐烂、变质、过期的食品：

2.发现食品原料有问题不上报经理或主管部门，造成不良后果的；

3.食堂发生食物中毒事故并造成严重后果的：

4.未办理健康证上岗的。

九、责任及处分

(一)处理原则

1.由于工作不负责任、经营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造成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食源性疾患，给学校和就餐者造成一定的损害或不良后果的，给予直接责任人记大过及其以下处分，并责令该饮食部门停止生产、经营，销毁导致食物中毒或其他食源性疾患的食品。

2.工作严重不负责任、经营不符合全全标准的食品，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给学校和就餐者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不良后果的，给予直接责任人撤职及其以上处分。生产经营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构成犯罪的，报司法部门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3.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或者伪造食品经营许可证和未取得健康证明而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的，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不符合安全要求的，或者对患有疾病不得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生产经营人员，不按规定调离、拒不改正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分别给予警告、取缔其在校内的一切经营活动。

 (二)处分种类

学校在编人员违反本办法的应分别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撤职、开除留用察看、开除等处分：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十一、责任追究程序一旦发生食品卫生安全事故，由学校组织相关负责人进行调查并写出事故调查报告，提出初步处理意见，报安全办、校长室等有关部门依据相关规定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十二、本办法由总务处负责解释

十三、本办法经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青岛第三十九中食品安全管理组织机构

青岛第三十九中食品安全管理组织机构

为加强学校食品安全管理，消除食品安全隐患，特设青岛第三十九中食品安全管理组织机构。

    一、成立食品安全管理领导小组

组  长：尹逊朋

副组长：李洪忠

成  员：李正本 朱秀海 赵晟珂 肖锋 宋德勇 付立国 刘军 时圣彦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总务处，由李洪忠负责具体办公。

领导小组职责：建立以校长为学校食堂食品安全为第一责任人的食品安全责任制，对本校食品安全负全面责任并签定各级食品安全责任书。

二、成立食品安全管理工作小组

组  长：尹逊朋

副组长：李洪忠
成  员： 肖锋 宋德勇 付立国 刘军 时圣彦 刘广超
工作小组职责：监督落实各项食堂安全制度、各岗位职责，有序开展食堂工作，保证食品安全。
